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

 

致：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本人贺国英现持有公司 117,012,093 股股份，持股比例为 33.58%，系公司控

股股东。公司目前正处于产业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，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判断

和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，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，促进公司持续、

稳定、健康发展，本人承诺如下： 

一、 本人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6 个月内

不减持公司股票，同时监督本人关联方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

行股票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，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，切实保护投

资者利益； 

二、 本人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公司经营发展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，以稳

定真实业绩回报投资者。 

特此承诺。 

 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贺国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


